
公租房申请温馨提示

一、申请条件：

在昆明所有县（市）区均未承租公共租赁住房（廉租

住房）、未购买政府统建经济适用住房的申请家庭，符合

下列条件的，均可申请公共租赁住房：

（一）房产、收入限定

申请家庭在五区、三个开发（度假）区范围内无住房

或者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25 平方米，以及家庭人均月收

入低于 3140 元。

（二）财产限定

申请家庭财产是指公共租赁住房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

所拥有的非住宅、车辆及储蓄存款、股票、基金、债券、

保险及其他资本投资。其中：申请家庭人均财产不高于 15

万元，且申请家庭主申请人及共同申请人名下工商登记注

册资本（金）中的认缴出资额总计不得超过 20 万元。

二、申请方式

（一）申请网址：昆明安居网（www.kmajw.com）

（二）微信公众号：

http://www.kmajw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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